
法律百科網：http://www.legis-pedia.com 
列印⽇期：2026-06-14

法律上有「假訊息」嗎？新冠肺炎（COVID-19）疫情期間，散布假訊息可
能會有什麼法律責任？

⽂:李侑宸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基本⼈權‧政府  ‧ 2022-11-21

本⽂

2021年上半年，國內疫情嚴峻，除了每天下午2點的中央疫情指揮中⼼所公布的新冠肺炎資訊以外，也有各家
媒體新聞的報導，先不討論新聞報導內容也有錯誤不實的可能，在⽇常⽣活中使⽤之社群網路更是充斥許多不
實訊息，也會影響到⼈⺠接收資訊的正確性。在此筆者並無意對資訊的真假做出評斷，⽽是針對散布、管制假
訊息可能會有什麼影響，以及現⾏法的相關規定，做⼀個簡單的分析與整理。（⾒圖1）

圖1 散布有關COVID-19的假訊息會有什麼法律責任？
資料來源：李侑宸 / 繪圖：Yen

⼀、到底什麼是假訊息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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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可能會聽到「假新聞」、「假消息」、「假訊息」這些詞，那到底有什麼不同？在法律上有明確的規定
嗎？如果單純從字⾯上的意思來看，將假消息定義為內容不正確或與事實不符合的新聞，則容易跟錯誤報導或
未經查證就報導出來的新聞混淆，讓⼀般⺠眾無法明確區別、瞭解。⽽且對傳統新聞媒體⽽⾔，只有新聞報導
錯誤、或未基於事實查證所做出來的「錯誤新聞」，⽽無「假新聞」⼀詞，⽤「假新聞」這個詞將會對傳統媒
體業造成法律名詞定義上的誤解[1]。所以，其實在法律上沒有明確的規定，不過較多法律學者傾向使⽤「假訊
息」⼀詞[2]。

本⽂也先採⽤「假訊息」這個詞，在此將假訊息定義做出以下整理、歸納：

（⼀）有改編新聞內容、冒名新聞組織的真實來源、偽造完全錯誤內容的新聞，以及以內容完全與圖⽚
不符的新聞等等 [3 ]。

（⼆）是出於惡意、虛偽假造、造成危害的不實訊息，也就是要具備「基於惡意欺騙公眾或創造不當經
濟利益的⽬的」、「創造、散布可驗證的錯誤事實或誤導性訊息」、「有危害⺠主政治健全運作，或公共
安全的可能」等要件 [4 ]。

（三）散布者把⾃⼰或別⼈所揑造、纂改或杜撰的全部或部分可證明為不實的訊息，故意⽤圖⽂或影
⾳的⽅式，透過媒體、網路散布，讓⼈誤以為其所散布的訊息是真的，因⽽造成公眾或個⼈受有損
害 [5 ]。

（四）總結來說，只要散布者⼼裡有散布的意圖與故意，並且知道這些客觀上的不實訊息散布出去，接
收到的⼈很多，⽽且有可能產⽣危害的結果。

⼆、法律上有管制⼈⺠散布假訊息嗎？

（⼀）管制散布假訊息是侵害⾔論⾃由嗎？

管制⼈⺠散布假訊息，是對於⼈⺠擁有的憲法第11條[6]⾔論⾃由作出限制嗎？假訊息作為⼀種⾔論，是否受
到⾔論⾃由的保障呢？美國聯邦最⾼法院曾表態，宣告管制虛假⾔論的法案，違反憲法第⼀修正案所保障⼈⺠
也有做出虛偽的陳述⾃由[7]。

⽽在我國，雖然沒有直接對管制假訊息的法規做出類似的⼤法官解釋，不過可以從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中
發現[8]，對不實的⾔論還是可以做出⼀定合理的限制。例如，為了兼顧對個⼈名譽、隱私及公共利益的保護，
有刑法第310條誹謗罪的規定[9]，就是為了保護他⼈名譽權，⽽限制⼈⺠⾔論⾃由所必需，且該條第3項已經
限定了刑罰權的範圍，能證明⾃⼰盡⼒查證後，相信該⾔論是真實的話，就不會處罰，對⼈⺠的⾔論⾃由內容
有所保障，沒有牴觸憲法保障⾔論⾃由的意旨。所以處罰惡意散布假訊息的⾏為，應該不⾄於過度侵害⾔論⾃
由。



（⼆）⽬前有哪些針對假訊息的規定？

以下舉出⼀些規定來說明：

1. 社會秩序維護法

⼀般的散布謠⾔、影響公共安寧的⾏為，會依照社會秩序維護法處以拘留或3萬元以下的罰鍰[10]。

2. 散布選舉罷免假訊息

在選舉罷免期間，如果⾏為⼈散布假訊息、企圖影響選舉或罷免的結果，將會依選舉法規⽽⾯臨最⾼5年有期
徒刑[11]。

3. 散布商業假訊息

為了維護商業競爭、⾦融以及財務信⽤秩序，依照公平交易法[12]與刑法[13]的規定，散布毀損他⼈商譽或惡
意哄抬價格的假訊息，也會受罰。

三、散布有關新冠肺炎假訊息的後果

最後，來談散布新冠肺炎的假訊息會有怎樣的罰則，根據⽬前的規定，散布新冠肺炎疫情的謠⾔或不實訊息，
⽽且可能造成公眾或他⼈的損害，可能⾯臨最⾼3年有期徒刑，以及最⾼新臺幣300萬元的罰⾦[14]。

法院判決認為，所謂散播就是散布、傳播給⼤眾的意思，如果⾏為⼈是向多數⼈傳遞訊息時，就符合散播的概
念，⽽不只限於法律上不特定多數⼈的概念。考量到現今社群媒體發達，假訊息可以經由多數⼈多次轉傳與快
速擴散的⾵險，本條所說的「散播」就應從寬解釋，只要⾏為⼈所散布訊息的對象是「很多⼈的LINE群組」、
「設定公開（或限多數好友）的臉書貼⽂」，就有可能被認定為散布的⾏為。

四、結論

⽬前在地⽅法院已經有很多⼈因為轉傳假訊息⽽受到檢察官起訴，並且被判有罪的情形[15]。所以為了避免⾃
⼰不⼩⼼轉傳或是散布到假訊息⽽受罰，我們應該在轉傳訊息、新聞或圖⽚到群組或發布貼⽂的同時，更加的
⼩⼼謹慎，以及做到查證的義務[16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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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籤
 假訊息，假消息，假新聞，新冠肺炎，⾔論⾃由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251條第1、3、4項：「
I 意圖抬⾼交易價格，囤積下列物品之⼀，無正當理由不應市銷售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
併科三⼗萬元以下罰⾦：
⼀、糧⾷、農產品或其他⺠⽣必需之飲⾷物品。
⼆、種苗、肥料、原料或其他農業、⼯業必需之物品。
三、前⼆款以外，經⾏政院公告之⽣活必需⽤品。……
III 意圖影響第⼀項物品之交易價格，⽽散布不實資訊者，處⼆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⼆⼗萬
元以下罰⾦。
IV 以廣播電視、電⼦通訊、網際網路或其他傳播⼯具犯前項之罪者，得加重其刑⾄⼆分之⼀。」
中華⺠國刑法第313條：「
I 散布流⾔或以詐術損害他⼈之信⽤者，處⼆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⼆⼗萬元以下罰⾦。
II 以廣播電視、電⼦通訊、網際網路或其他傳播⼯具犯前項之罪者，得加重其刑⾄⼆分之⼀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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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⾦。」
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4條：「散播有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流⾏疫情之謠⾔
或不實訊息，⾜⽣損害於公眾或他⼈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⾦
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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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  參照臺灣臺北地⽅法院109年度易字第650號刑事判決：「所謂查證義務係當⾏為⼈⾃消息來源處獲知訊
息後，再將該訊息轉傳他⼈前，應負有查證確認該訊息是否不實之義務；倘⾏為⼈於轉傳該訊息前已盡查
證義務，在有相當理由認為該訊息內容為真實之情況下，縱該訊息實為虛假不實，但此時即難謂⾏為⼈主
觀上對該訊息為『不實』已有認知，⽽得阻卻『認識』與『意欲』之故意構成要件中之『認識』要件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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